
胁迫要求签订商业合作协议。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采访中，多

家企业都经历过自媒体打着“舆论监

督”旗号，实施敲诈勒索的情况，但

都敢怒不敢言。

“最近，一家境外商业媒体写了一

篇涉及我们企业的不实文章，我们通

过各种关系终于找到对方负责人，对

方直接开口要30万元才删稿。”彭娟说，

公司经营本来就有压力，管理处不同

意花钱删稿。

彭娟透露，平时她处理企业舆情

时，一般会先跟自媒体平台或者作者

直接联系，有些通过申诉就能很顺利

地删掉涉企侵权文章，有些谣言则可

能得花点钱与自媒体合作才能删掉。 

“那些没办法做工作的网络媒体，我们

就直接不管了。”彭娟说。

今年 3 月，华南一家大型制造业

企业也遭遇了同样的“苦恼”。一家自

媒体突然发布了一篇涉及企业管理层

薪资的文章，文中所列薪资数据全部

失实，文章擅自将管理层薪资数字放大。

熟悉这家企业内部情况的人士告

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公司管理

处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恼火，让品

牌部门处理。品牌部门跟撰文的自媒

体沟通多次，最终删除了文章。”

张奋说 ：“网络谣言背后，一些自

媒体都有着利益诉求。目前，通过花

钱删稿删评论，甚至降微博热度都形

成了一条隐形的产业链，很多企业碰

到侵权信息时对此束手无策。”

网络谣言维权有多难
面对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由于

维权成本高，不少企业和机构有时候

只能束手待毙。

“我们医院根据掌握的证据，去相

关部门报案。但有关部门迫于舆论压

力，让医院不要再把事情搞大。”王振

表示，一些地方监管部门面对网络舆

情引发的纠纷，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

度，这也是网上涉企谣言无法根除的

原因之一。

王振分析称，涉企侵权案件立案

难，一方面，有关部门协同机制没有

发挥作用，比如针对经济类案件，破

案后相关办案部门可以获得奖励，而

涉企侵权案件办案并没有配套奖励 ；

另一方面，有关办案机关在处理网络

大 V 涉企侵权案件时，也会有“惹一

身骚”的顾虑，担心网络大 V 将舆情

引至办案机关自身。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针对网络

谣言侵害企业权益声誉的行为，某省

有关部门多次召开协调会，研究处理

涉企的侵权信息问题，但此类案件在

基层仍遭遇立案难困境。

一位研究网络舆情的不具名人士

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损害商

业信誉罪，从互联网层面判定当事人

是否违法犯罪，相关部门对这块工作

缺乏可借鉴的经验，尤其在给企业带

来直接经济损失量化工作上，没有一

套可操作的量化标准。

上述人士举例说，损害商业信誉

罪立案标准之一是“给他人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为

打击网络涉企侵权行为，他们企业邀

请深圳第三方机构就网上水军以及大

V 的涉企言论给企业商业信誉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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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作了一个评估，评估报告给出的

企业损失达到了 5000 多万元，但企业

相关负责人把这个评估报告递送给有

关部门，依然没有获得立案。

张奋认为，网络谣言遭遇立案难

进一步让造谣者有恃无恐，有关部门应

该协同监管，加强对造谣者的打击力度。

一位宣传系统的人士向《中国经

济周刊》记者表示，大型企业遭遇网

络谣言，很多都陷入“大炮打蚊子”

的境地，即使通过诉讼打赢了官司，

企业除了收获道歉往往很难拿到赔偿 ；

而且就算打赢了官司，执行难也让企

业家焦头烂额。

“总而言之，网络造谣违法成本太

低，但企业维权成本又太高了 ；加之

有关部门一般都息事宁人，企业家也

不想因为小事大动干戈，影响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上述人士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有关部门也展

开行动严厉打击网络谣言。2023 年 12

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公

安机关以“三打三挖”为原则，即“打

团伙、打链条、打生态，挖幕后、挖金主、

挖资产”，以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进行“造

热点”“蹭热点”“带节奏”的网红大 V、

进行引流牟利的“网络水军”团伙，

以及幕后操纵的 MCN 机构（专门从

事短视频内容创作与营销的机构）等

为目标，查明黑灰利益链条，彻底穿

透行业运行生态，不断提升网络谣言

案件类案打击和生态打击能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为张奋、方芳、彭娟、

王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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